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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富爵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聖潮國際智慧化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策繪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執行長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勞工法令  免費諮詢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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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雙贏企管顧問公司  顧問師 
 

學經歷：東海大學EMBA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士學位並修畢企業經營專業科目 
 

專 長：企業薪酬制度調整、規劃、設計  

    企業人事管理制度調整、規劃、設計  

    企業勞動法令制度規劃 

    企業教育訓練 

    人力資源管理 



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保險條例 第 2 條 

 

勞工保險之分類及其給付種類如下： 

 

一、普通事故保險：分生育、傷病、失能、老年及死亡五種給付。 

二、職業災害保險：分傷病、醫療、失能及死亡四種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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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職業災害保險費 

 

受僱勞工由雇主全額負擔，如屬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則自付60%
，政府補助40%。 

 

保費係按「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之規定，依
各行業訂定不同之保險費率計收。 

 

4 



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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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6 



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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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s://www.bli.gov.tw/0103189.html 

https://www.bli.gov.tw/0103189.html
https://www.bli.gov.tw/0103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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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擴大納保範圍 

 

 凡受僱於登記有案事業單位勞工，不論僱用人數，全部納入強制加
保對象，且到職即受保障，即使雇主漏未辦理加保，勞工遭遇職業
災害仍然享有保險給付權益。 

 

 按不同就業型態，提供強制、自願及特別加保等多元加保管道；針
對受僱於自然人雇主勞工，或實際從事勞動人員，提供簡便加保措
施，讓勞工都可以按其勞動關係加保，獲得職業災害保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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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與現行規定對照表 

14 



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15 



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提升整體保障 

 提高投保薪資：上限由新臺幣（以下同）4萬5,800元提高至7萬2,800
元，部分工時工作者的下限由1萬1,100元提高至基本工資，除可提供
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更適足之給付保障外，也可更有效分攤雇主的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有助企業穩定經營。 

 

 增進各項給付權益：擴大醫療給付範圍，將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之特殊
材料自付差額納入給付範圍外，傷病給付前2個月按平均月投保薪資
100%發給，第3個月起發給70%，以保障勞工遭遇職業傷病而不能工
作期間的經濟生活安全。另增列部分失能年金，及失能、遺屬年金皆
改按投保薪資一定比率發給，不再按年資計算，以強化對年資較短勞
工的權益保障。 

 

 充實相關津貼補助：針對被保險人於傷病住院期間或發生失能事故，
生活無法自理而有看護需求者，提供照護補助。經醫師診斷需使用輔
助器具者，提供器具補助。另對於退保後始診斷罹患職業病者，也提
供醫療、器具、照護補助、失能或死亡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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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與現行規定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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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整合職業災害預防與重建業務 

 成立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統籌辦理職業災害預防與
重建業務，以提升服務職業災害勞工能量。 

 

 落實職業災害預防：除挹注經費協助雇主辦理相關預防工作外，亦
將擴大辦理從事特定有害作業之勞工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對於曾
從事有害作業者在轉換工作或離職退保後，也提供健康追蹤檢查。 

 

 協助職災勞工儘速重返職場：由專業服務人員早期介入，以個案管
理服務方式提供專業評估及諮詢，並協助擬定復工計畫。另提供勞
工最長180日的職能復健津貼外，也補助雇主協助該等勞工復工之
輔助設施或僱用職災勞工，以提升勞資參與職能復健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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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與現行規定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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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健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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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列32類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或曾從事石綿
作業而現職非從事之被保險人，最近加保年資至本局受理申請日止，
連續滿1年者，每年度得申請本項檢查1次。 

 

圖:職業病健檢1-3 

可參考 附表一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當附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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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爵管理顧問 ● 勞資溝通專家 

您好：   

 一、您111年4月4日來信已收到。 

 二、依照就保法規定，符合就業保險強制加保規定之投保單位應於員工到職當日填具就業保險加保申請書表送本局申報加保，其保險效力之開始
，自投保單位將加保申報表送本局或郵寄之當日零時起算。郵寄之當日，以原寄郵局郵戳為準，惟投保單位如延遲申報員工加保，其保險效力之開
始，均自申報加保之翌日起算。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依同法第38條規定，核處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10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
損失，亦應由單位負責賠償。 

 三、又依照111年5月1日施行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規定，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之當日或勞工到職之當日，列表通知保
險人（本局）辦理投保手續，符合第6條規定之勞工，其保險效力之開始自到職當日起算。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為所屬員工辦理投保手續者，處新臺
幤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四、依照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雇主應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陸港澳地區配偶及永久居留之外籍人士），自到職之日
起至離職當日止，按月提繳不低於其每月工資6%之退休金，儲存於本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於勞工到職之日起7日內，列表通知本
局，辦理開始提繳手續。如雇主未依規定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經限期改善逾期仍不辦理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按月處罰至
改正為止。勞工因此所遭受之損害，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準此，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單位，不論僱用勞工人數多寡，雇主均應為所僱用之勞工
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 

 五、承詢，登記有案且已僱有3名員工之事業單位，迄今仍未申報員工參加就業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如於災保法施行之日起至本局申請成立就
（職）保及勞退提繳單位，本局是否會主動逕行開罰乙節，依前述規定，登記有案且僱有3名員工之事業單位，於災保法開辦前即為就業保險強制
投保及勞工退休金強制提繳單位，請儘速填具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二合一單位投保申請書、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二合一加保申報表，同時檢附
單位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寄送本局辦理成立就保投保、勞退提繳單位及申報員工參加就業保險、提繳勞工退休金，
如於災保法開辦前已參加就業保險之被保險人，本局將自災保法開辦當日納入參加職保。又符合災保法強制加保規定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
，於災保法開辦日向本局成立投保、勞退提繳單位申報員工加保、提繳勞工退休金時，在未經本局查有違規事證前，並不會主動逕行裁處罰鍰。惟
如有未於到職日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者，應另填具勞工退休金提繳申報表至局補申報自到職日起提繳，以維勞工權益。 

 六、前述有關加保、勞工退休金提繳相關規定，含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6條、第38條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6條、第12條、第13條、第
96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7、14、16、18、31、49條，請至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s://www.bli.gov.tw）之「便民服務/法令規章」及「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專區」查詢參閱。 

聯絡方式:承辦人陳小姐    電話:02-2396-1266    分機1637 

謝謝您的來信，敬祝  健康快樂！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敬啟 

                 中華民國111年4月7日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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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溝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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